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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和佳建投签订平塘县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建设项目 

投资合作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披露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和佳建投收到平塘县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建设项目中标通知

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77），2017年9月5日，子公司珠海和佳医疗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和佳建投”）与平塘县农村城镇资源投资开发责任

有限公司（以下称“平塘城投”）签订了《平塘县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建设项目

投资合作合同》（以下称“《投资合作协议》”），与平塘县国有资本营运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称“平塘国营”）签订了《土地使用抵押协议》（以下称“《抵押协议》”）。

公司现将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 

本合同与不动产（或资产）抵押担保协议同时签署，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

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公章，并于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由甲乙双方办理完毕不动产

抵押登记手续后，本合同与不动产（或资产）抵押担保协议同时生效。 

2、项目合作期限：10年（从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计算），其中建设期 24

个月。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

风险；另因项目合作期限较长，项目受到不可控因素影响机率增加，存在项目收

益确认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甲方当事人 

（1）《投资合作协议》甲方当事人 

名称：平塘县农村城镇资源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昌志 

住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平湖镇中山路 39号 

注册资本：87,080.5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市政建设、市政开发、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安装、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城乡信息网络建设，基础农田建设和改造、农村能源开发、水土保持基础

设施建设及绿化种植。（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须持行政许可证经营）。 

（2）《抵押协议》甲方当事人（抵押人） 

名称：平塘县国有资本营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斌 

住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平湖镇中山路 39号 

注册资本：61,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融资、资产重组、收购、出让、置换和债转股、招商引资、项

目开发和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农村能源开发、水土保持基础设施建设和改

造、绿化种植、农田基本建设和改造，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土地储备（经营

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凭前置有效许可证经营）。) 

 

2、《投资合作协议》、《抵押协议》乙方当事人/抵押权人 

名称：珠海和佳医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镇熙 

注册资本：60,000万人民币 

住所：珠海保税区 51号地同亨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厂房 5 楼 5E-12之九 

3、关联关系：平塘城投、平塘国营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4、平塘城投、平塘国营最近一年及又一期未与公司发生交易。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平塘县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投资规模  

项目总投资概算人民币2.8亿元（其中建安工程约1.8亿元，医疗设备购置约

1亿元），最终以审计审定结果为准。 

2、项目建设内容 

（1）平塘县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及附属工程（含第二住院大楼、残疾人康

复中心、传染病房、高压氧舱等）规划设计、土建、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及安装、

医用管道及洁净工程项目（具体以审定的施工图设计为准）； 

（2）肿瘤科、介入科、影像科、康复中心、血透中心等重点学科建设及设

备配置、信息化工程、其它配套设备设施采购及安装。 

3、项目合作模式 

（1）本项目采取 EPC（融资、建设、移交）模式（勘察、设计、采购、施

工一体化）。 

（2）和佳建投中标成为项目法人，与平塘城投签订合同后一个月内，全资

在平塘县境内依法注册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独立核算的项目公司。 

4、项目投资回报及支付方式 

平塘城投分建设期和还本付息期向和佳建投支付项目投资回报，约定如下： 

（1）建设期 



①建设期 24 个月，自签订中标合同之日起至项目交工或甲方开始使用项目

当日止。 

②建设期计息，自实际支付工程项目款的数额及实际支付时间开始计算。 

（2）还本付息期：8年，还本付息期开始时间为项目交工或平塘城投开始使

用项目当日。 

5、违约责任：本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均须严格遵守合同规定，任何一方不

能履行本合同约定条款即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争议解决方式：如在执行本合同或补充合同时产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

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二）《土地使用抵押协议》主要内容 

1、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宗地基本情况 

本宗地座落于贵州省平塘县平舟镇(乡)新舟区(村)，登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75,203.20 ㎡，用途为商服，使用年限为 40 年，使用终止日期为 2054 年 03 月

26日。本宗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占地面积为 0㎡，建筑面积为 0㎡。 

2、以上宗地土地使用权经双方协商一致，协议约定上述土地使用权总价值

合计为人民币 28,238.80万元，抵押金额为人民币 2.8亿元。 

3、抵押之主合同及担保金额 

（1）本抵押协议之主合同为《平塘县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建设项目投资合

作合同》及依据该协议签署的补充合同或其修订，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其届满

之日止，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构成本抵押协议之主债权。 

（2）设定抵押之土地使用权担保范围为被担保主合同项下主债权，包括但

不限于平塘城投应付和佳建投全部项目投资回报、投资款本金、利息、履约保证

金、违约金、罚金、有关税费及和佳建投因实现债权与抵押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抵押物

处置费、过户费等一切费用)。 

4、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抵押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双方须共同申请土地使用权抵押设定

登记，平塘国营应给予充分协助、配合。 

（2）抵押期间，已设定抵押权的土地使用权由平塘国营占管。和佳建投对

抵押物有检查权。 

（3）主合同有效期进行延展的，双方应就本抵押协议签署补充协议，本协

议抵押物对延展期的主债权继续提供担保。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的签署及未来顺利实施后，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并

为公司在后续医院整体建设领域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进一步提升公司

医院整体建设业务市场竞争力，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长期积极的影响。 

2、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属于公司总裁的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

董事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平塘县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合同》、《土

地使用抵押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9 月 6日 




